
浙江音乐学院

关于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通知

各系部（学院）：

为严肃课堂纪律，强化教风学风建设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更好

地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，根据学院相关文件精神，特通

知如下：

1.学生须依照作息时间按时上、下课，不准无故旷课、迟到、早

退。因病、因事不能听课者，须事先请假，擅自缺旷课者，按《学生

违纪处分条例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2.学生上课应携带教材、笔记等教学相关材料，专心听讲，遵守

课堂纪律；除因课堂教学所需，教师要求学生使用手机外，学生不得

使用手机、IPAD、笔记本电脑等，手机应放入手机袋；上课时不准随

意进出教室，不准在课堂吸烟、吃零食、聊天、睡觉，不准在教学区

内喧哗或做其他任何有碍课堂秩序的事。

3.教师要严格遵守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，提前到达上课教室，确

保充足的课堂教学准备时间，按时上下课，恰当分配课堂教学时间，

无特殊情况不得拖堂；严禁教师私自调课、停课，若有特殊情况必须

调课或停课，应按学院有关规定办理手续，经批准后，方能调课或停

课，违反者，按照《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》进行处理；教师上

课时要做到衣冠整洁，仪表端正、言行文明，使用普通话教学，在课

堂上不使用通讯工具。




